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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直属机关纪委案件检查、审理工作和党纪处分规定

文章来源：国资委直属机关党委　　发布时间：2006-12-31

　　为了使党的纪律检查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的轨道，进一步加强案件检查和案件审理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保证党纪处分

的严肃性和正确性。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以下简称《工作条例》）、《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关于审理党员违纪案件工作程序的规定》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以下简称《处分条例》）等法规，结合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的实际，特制定如下规定。

　　一、案件检查工作

　　案件检查是党的纪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严肃党纪的中心环节，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政策性。案件检查工作必须坚持实事

求是的原则，以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根据，以党纪为准绳，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在党纪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党内

没有特殊党员，任何党员违反党纪都要受到调查和处理。

　　（一）受理

　　直属机关纪委对检举、控告下列违纪问题，应予受理：

　　1.国资委直属机关党委所领导的党组织的违纪问题； 

　　2.国资委直属机关党委所直接管理的处及处级以下党员干部的违纪问题； 

　　3.上级或领导交办的反映其他党组织或党员的违纪问题； 

　　4.属于下级党委管理的党组织或党员重大的违纪问题，必要时也可以受理。 

　　（二）初核

　　对反映党员或党组织的违纪问题，应根据情况在报直属机关纪委领导批准后，就可进行初步核实。

　　1.初步核实的任务是：了解所反映主要问题是否存在，为是否立案提供依据。 

　　2.领导批准后，应及时组成初核小组，确定承办人并进行初步核实，必要时也可委托下级纪检机关办理。 

　　3.确定初步核实的，承办人应提出初步核实方案，报直属机关纪委领导批准后执行。 

　　4.初步核实过程中，可视情况向被调查人所在党组织或主要领导通报情况，以取得工作的支持和配合，但要注意做好保密工作。 

　　5.初步核实后，如反映问题失实，应向被调查人所在党组织说明情况或在一定范围内予以澄清。确有违纪事实，但情节轻微不需

追究党纪责任的，可视情况或给予严肃批评，或进行通报或责成被调查人进行检查。确有违纪违法事实，需要追究党纪责任的，应

报直属机关党委领导批准，予以立案。

　　6.初步核实的时限为两个月，必要时可延长一个月。重大或复杂问题，在延长期内仍不能初步核实的，经纪委领导批准后可再适

当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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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立案

　　经初步核实，确有违纪事实，并需追究党纪责任的，应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办理立案手续。

　　1.凡需立案调查的，应由承办人写出立案呈批报告，并附初核情况报告和其他有关材料，报直属机关党委领导批准，并报国资委

党委备案。

　　2.经批准立案的案件，应根据案情组成调查组。调查组必须由两人以上组成，明确主办人和协办人，制定调查方案。 

　　3.经批准立案后，应将立案决定及时通知被调查人所在党组织。该党组织要积极支持和配合调查组的办案工作，并做好被调查人

的思想和教育工作。

　　（四）调查

　　调查工作应始终在直属机关纪委的领导下进行，要取得被调查人所在党组织的支持和配合。

　　1.一经批准立案，就要及时通知被调查人所在单位，不得批准被调查人出境、出国、出差，或对其进行调动、提拔、奖励。 

　　2.调查组要按照规定权限和程序，及时采取《工作条例》明确规定的措施开始调查取证，有关组织和单位以及个人必须如实提供

证据，不得拒绝和阻挠。

　　3.调查中应认真鉴别证据，严防伪证、错证，发现证据存在疑点或含糊不清的，应重新取证或补证，必要时可请公安、司法等部

门协助提供有关证据。

　　4.调查组应将认定的错误事实写成错误事实材料与被调查人见面、进行核对，听取其意见和申辩，并由被调查人在错误事实材料

上签署意见。

　　5.调查取证基本结束后，调查组要按照规定的内容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写出调查报告并签名，并将调查情况向有关部门及被调查

人所在单位的党组织进行通报和征求意见。

　　6.在调查中，若需要对被调查人行使“两规”（即：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要求被调查人说清情况，交待问题）的，在上

报委领导批准后，方可按有关规定实施；若发现被调查人同时又触犯刑律，应适时将案件材料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7.案件调查的时限为三至六个月，必要时可适当延长。案情重大或复杂的案件，在延长期内不能查结的，可报立案机关批准后延

长调查时间。

　　（五）移送审理

　　1.凡属立案调查需追究党纪责任的案件，调查终结后都要移送审理。 

　　2.个别重大复杂的案件，在调查过程中，审理部门可以提前介入。 

　　3.调查结束后，应将规定的材料整理汇总后移送审理，并办理交接手续。 

　　二、案件审理工作

　　案件审理是对违反党的纪律的案件的审核处理工作，是党的纪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检查处理党员或党组织违反党纪案件

的重要环节。案件审理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严肃慎重、区别对待的原则，按照“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

手续完备、程序合法”的基本要求审理案件。

　　（一）工作任务

　　案件审理工作的任务是：审查处理党员、党组织违反党的纪律的案件和复查的案件。实事求是地核对违反党纪的案件的事实材

料，审核鉴别证据，根据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分析认定问题的性质，按照党章的规定和党对犯错误党员的一贯政策以及规

定的程序，正确地处理违反党纪的党员或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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